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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刘同高、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火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林浩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7,115,802,263.35 15,449,543,872.69 1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241,279,933.23 4,160,118,020.02 1.95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69,275,410.66 1,612,151,380.64 -153.92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6,061,894,022.60 5,730,878,911.13 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2,100,510.27 195,153,511.36 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3,860,445.92 147,163,515.04 -2.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

5.03 5.03 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110 0.2862 8.6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110 0.2862 8.6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70,24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

全称

）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省稀有稀土

（

集

团

）

有限公司

0

223,076,

510

32.71 0

无 国有法人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

限公司

0 72,148,919 10.58 0

无 国有法人

日本联合材料株式会

社

0 63,902,692 9.37 0

无 境外法人

上海核威投资有限公

司

0 12,560,000 1.84 0

无 国有法人

张源

2,275,730 5,880,031 0.86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005L－FH002

沪

5,720,503 5,720,503 0.84 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

组合

600,000 5,099,725 0.75 0

无 其他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870,951 4,870,951 0.71 0

无 其他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008C－

CT001

沪

-6,280,

212

4,195,085 0.62 0

无 其他

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

券投资基金

3,804,030 3,804,030 0.56 0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福建省稀有稀土

（

集团

）

有限公司

223,076,510

人民币普通股

223,076,510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72,148,919

人民币普通股

72,148,919

日本联合材料株式会社

63,902,692

人民币普通股

63,902,692

上海核威投资有限公司

12,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60,000

张源

5,880,031

人民币普通股

5,880,03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005L－FH002

沪

5,720,503

人民币普通股

5,720,503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5,099,725

人民币普通股

5,099,725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870,951

人民币普通股

4,870,95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008C－CT001

沪

4,195,085

人民币普通股

4,195,085

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3,804,030

人民币普通股

3,804,0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注：“报告期内增减”中报告期指2014年7－9月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幅度 变化主要原因

应收票据

253,028,989.84 531,761,855.94 -52.42%

子公司收到 的 票 据 减 少

以及背书 转让 的 票 据 增

加

。

其它流动资产

1,428,513,508.86 916,520,255.99 55.86%

子公司留抵 的 税 金 以 及

下属房地 产公 司 缴 纳 的

税金增加

工程物资

147,235,752.41 37,507,779.18 292.55%

本期子公司 工 程 物 资 增

加

。

固定资产清理

0.00 7,915,873.09 -100.00%

下属子公司 将 搬 迁 项 目

的资产清 理损 失 转 入 损

益

。

递延所得税资产

459,368,851.11 293,722,757.31 56.40%

下属房地产 公 司 缴 纳 并

可在以后 年度 抵 扣 的 所

得税增加

。

其他非流动资产

56,140,866.57 5,500,000.00 920.74%

下属子公司 预 付 的 设 备

款项增加

。

短期借款

2,394,649,974.31 989,700,837.72 141.96%

公司以及下 属 子 公 司 短

期借款增加

。

应付职工薪酬

85,423,783.66 168,808,056.30 -49.40%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本期

支付上年预提的工资

。

应交税费

574,452,922.68 844,720,325.93 -31.99%

下属子公司本期缴纳土

地增值税和所得税

。

应付股利

166,295,725.00 4,147,075.00 3909.95%

子公司应付少数股东股

利已计提但尚未支付

。

其他应付款

924,491,506.94 242,899,244.41 280.61%

母公司应付福建省稀有

稀土

（

集团

）

有限公司的

往来款增加

。

一年内到 期 的 非 流

动负债

1,675,848,632.51 611,485,949.47 174.06%

一年内到期 的 长 期 借 款

增加

，

相应转入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

，

长

期借款相应减少

。

专项储备

101,649,182.42 76,279,532.13 33.26%

下属子公司计提的安全

生产费增加

2、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

（

2014

年

1－9

月

）

上年同期

（

2013

年

1－9

月

）

增减幅度 变化主要原因

投资净收益

49,824,970.79 11,494,504.99 333.47%

本期下属房地产公司收取成

都同基置业有限公司委托贷

款的资金占用费同比增加

。

营业外收入

106,094,990.09 73,496,810.22 44.35%

本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同

比增加

。

营业外支出

36,658,596.70 5,744,115.24 538.19%

本期下属子公司确认与厂房

搬迁相关的资产清理损失

。

所得税费用

129,494,512.33 185,827,104.53 -30.31%

本期子公司递延所得税费用

增加

。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69,275,410.66 1,612,151,380.64 -153.92%

下属公司本期销售商 品收到

的现金流量减少

，

缴纳的税金

以及采购支出增加

。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2014年3月2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14年4月9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5,

000万股，面值为1元，发行价格为20.23元的普通股票。 非公开发行股票对象为9名确定对

象。 其中，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稀土集团"）拟

认购5,000万股；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认购2,500万股；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拟认购2,000万股；上海理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认购2,000万股；自

然人陈国鹰拟认购1,500万股；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拟认购1,0000万股；自然人柯希平拟

认购500万股；皓熙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拟认购300万股；金圆资本管理（厦门）

有限公司拟认购200万股。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股票因送红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而除权的，则本次发行股票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在本次发行定

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现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本次股票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

用）不超过303,45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

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2014年3月28日，福建省国资委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2014年4月9日，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 2014年5月21日，公

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13年12月31日公司总

股本68,198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50元（含税），共分配170,495,

000.00元。 公司于2014年6月18日公告实施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

6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6月24日，现金红利发放日为2014年6月24日。 鉴于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由20.23元/股调整为

19.98元/股，发行数量不做调整，拟募集资金规模将调整为不超过299,700万元（含发行费

用）。 2014年7月21日，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将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由24个月变更为12个月，即《公司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方案》决议自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12个月内有

效。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材料于2014年5月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2014年9月12日

经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同意通过，2014年10月1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 公司正根

据批文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福建省

冶金

（

控

股

）

有限

责任公

司

福建冶金及其自身控制的企业

、

公司或

其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

从事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

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

，

包

括在中国境内外投资

、

收购

、

兼并与发行

人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

的公司

、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

并承诺

若本公司将来开拓新的业务领域

，

发行

人享有优先权

，

福建冶金将不再发展同

类业务

。

首次公

开发行

所作的

承诺

，

承

诺长期

有效

否 是

与再融资

相关的承

诺

其他

厦门钨

业股份

有限公

司

公司

2014

年

3

月

20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

、

2014

年

4

月

9

日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公司承诺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不以任何形

式直接或变相用于房地产业务

。

作出承

诺时间

：

2014

年

4

月

28

日

否 是

其他

厦门钨

业股份

有限公

司

承诺在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支取使用完毕

之前

，

公司对下属房地产业务相关实体

（

含厦门滕王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

其他涉及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全部子

公司或其他业务实体

，

以下简称

“

下属房

地产业务相关实体

“）

的资本金投入不再

增加

，

并且公司总部与下属房地产业务

相关实体的资金往来净额不得大于

0

元

（

即

，

公司对下属房地产业务相关实体的

应付款项合计数不得大于公司对下属房

地产业务相关实体的应收款项合计数

，

表示不得出现公司总部向下属房地产业

务相关实体借出资金的情况

），

而且公司

不得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向下属房地产

业务相关实体提供资金

。

作出承

诺时间

：

2014

年

7

月

8

日

否 是

其他

福建省

冶金

（

控

股

）

有限

责任公

司

1

、

未来如有新的钨资源投资项目

，

只要

项目符合上市公司投资管理规范要求及

监管要求

，

承诺优先由厦门钨业股份有

限公司进行投资

；

2

、

为不影响厦门钨业

股份有限公司正常矿业开发

，

承诺今后

不从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抽调骨干管

理人员和骨干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厦门三

虹钨钼股份有限公司的钨资源勘探及矿

山开发事宜

；

3

、

为协助提高厦门钨业股

份有限公司原料保障能力

，

将促使厦门

三虹钨钼股份有限公司将其下属矿山生

产的钨精矿在同等价格下优先销售给厦

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

作出承

诺时间

：

2012

年

6

月

11

日

否 是其他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福建省

稀有稀

土

（

集

团

）

有限

公司

1

、

福建稀土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保证不以

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

、

参与任何与

厦门钨业主营业务构成直接竞争的业务

或活动

；

2

、

为避免同业竞争问题

，

在福建

稀土集团控制的涉及钨矿业务的其他企

业相关钨矿建成投产之前

，

福建稀土集

团将以直接出售或资产注入等方式向厦

门钨业转让

。

若自本承诺日

（

即

2014

年

3

月

20

日

）

起满

5

年时

，

福建稀土集团控制

的其他企业中仍包含相关钨矿资产

，

则

福建稀土集团将把相关企业的股权托管

给厦门钨业

，

直至相关钨矿资产向厦门

钨业转让

；

3

、

福建稀土集团不会利用在

厦门钨业的控股股东地位

，

损害厦门钨

业及厦门钨业其它股东的利益

；

4

、

福建

稀土集团保证上述承诺的真实性

，

并同

意赔偿厦门钨业由于福建稀土集团或其

附属公司违反本承诺而遭受的一切损

失

、

损害和支出

。

作出承

诺时间

：

2014

年

3

月

20

日

否 是其他承诺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

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

影响。 在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

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方面，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

露。 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现金流量

金额产生重大影响。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日本

TMA

公

司

-610,618.10 610,618.10 0

GOLDEN

ERGET,LLC

-827,730.00 827,730.00 0

成都虹开发

展实业有限

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0

成都蓝风实

业股份有限

公司

-345,000.00 345,000.00 0

遵义播宇钛

材有限公司

-5,000,000.00 5,000,000.00 0

包头稀土交

易所

-10,000,000.00 10,000,000.00 0

合计

-17,283,348.10 17,283,348.10 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公司将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

值无法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并进行追溯调

整。

3.5.2其他

无

股票代码：

600549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66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前公司董秘办公室以传真、送达、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会议由董事长

刘同高先生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改模具会计处理办法

的议案》。 鉴于随着公司下属子公司硬质合金刀具、刀片及磁材业务的发展，公司生产中需

使用单位价值较高的模具逐步增多，这类模具为生产商品而持有，并且使用寿命超过一个

会计年度，符合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及《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的要求；为加强对模具的

管理，真实反映公司模具的使用状况，董事会同意修改模具会计处理方法，将符合公司固定

资产管理及《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要求的模具作为固定资产进行核算和管理，使用

年限预计2-5年。

本次模具会计处理方法修改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开始执行,预计对本年归属上市

公司净利润的影响约177.34万元。

本次模具会计处理方法修改虽然改变了报表的列报项目，但由于该事项属于不重要的

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第五条的规定：“下列各

项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对初次发生的或不重要的交易或者事项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采用

未来适用法核算，不需要追溯调整。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及财

务信息调整的议案》。 详见《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2014－068）。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关闭全资子公司上海虹

广钨钼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鉴于照明用钨丝、灯丝业务萎缩，同意关闭上海虹广钨钼科

技有限公司，并授权总裁班子组织实施；关闭上海虹广钨钼科技有限公司，预计处置收益约

1,000万元。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30日

股票代码：

600549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67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前公司董秘办公室以传真、送达、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赖兆奕先生主持，应到监事9人，实到监事9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改模具会计处理办法

的议案》。 详见《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14－066）。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及财

务信息调整的议案》。 详见《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2014－068）。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

事会对《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10月30日

股票代码：

600549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68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执行2014年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等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而对

公司相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变更、调整。

?�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本年度前三季度报告的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产生

重大影响。

一、概述

国家财政部于2014年1月26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大规模修订， 相继修订和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

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

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七项具体的会计准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 2014�年 10�月 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

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及财务信息调整的议

案》，决定从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 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自2014年7月1日起开始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 要求,

公司将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无

法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并进行追溯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2013-12-31

调整前

2013-12-31

调整后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 17,283,348.10

长期股权投资

566,615,682.07 549,332,333.97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

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 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

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执行上述六项会计准则，执行上述新准则对公司 2013�

年度及本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金额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

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

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

（二）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具体会计准则进行的

合理变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一）独立董事意见；

（二）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三）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季诚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永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汤国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7,766,372,918.83 7,238,959,734.15 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35,376,352.23 4,389,043,551.33 -1.22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183,969.80 886,176,288.43 -89.15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5,898,193,741.96 5,182,315,048.77 1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402,556.86 361,588,516.02 -7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955,375.01 340,993,303.61 -75.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16 8.64

减少

6.4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90 0.5324 -73.8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90 0.5324 -73.8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90,72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

全称

）

股份状态 数量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0

101,725,

800

14.98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开化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0 48,756,136 7.18 0

无

0

国有法人

王伟

0 17,629,359 2.6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季诚建

0 8,829,359 1.3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持续增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36,

534

5,065,039 0.75 0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

－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

证券投资基金

5,000,000 5,000,000 0.74 0

未知 未知

刘侠

0 4,451,700 0.66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林加善

0 4,429,359 0.65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方江南

0 4,400,000 0.65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中化农化有限公司

0 3,872,000 0.57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101,72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725,800

开化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48,756,136

人民币普通股

48,756,136

王伟

17,629,359

人民币普通股

17,629,359

季诚建

8,829,359

人民币普通股

8,829,359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5,065,039

人民币普通股

5,065,039

中国银行

－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刘侠

4,451,700

人民币普通股

4,451,700

林加善

4,429,359

人民币普通股

4,429,359

方江南

4,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00,000

中化农化有限公司

3,8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72,000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目

：

项目 本期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499,164,766.49 368,961,715.44 35.29%

主要是本期销售额增长和拓展终端产品

市场的信用政策变化所致

预付账款

133,647,717.82 60,683,271.30 120.24%

主要是本期预付原料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7,034,329.45 3,639,295.96 93.29%

主要是本期应计未结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54,243,351.10 41,412,366.49 30.98%

主要是本期项目用地预付款增加所致

持有至到期投资

45,000,000.00 112,782,336.40 -60.10%

主要是本期

1

年内持有至到期重分类至

其他流动资产所致

在建工程

576,044,908.48 277,916,713.62 107.27%

主要是在建的镇江江南有机硅项目的后

续投入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77,986,131.16 185,505,816.32 -57.96%

主要是本期收到原预付项目发票所致

短期借款

893,767,367.82 432,235,519.67 106.78%

主要是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预收账款

56,589,523.12 250,772,541.91 -77.43%

主要上年预收款项本期发货所致

应交税费

22,578,044.88 38,014,698.09 -40.61%

主要是本年缴纳相关税费所致

应付利息

2,422,312.20 1,669,981.13 45.05%

主要是本期末银行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44,609,535.54 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发生的大修理费暂时计提所

致

一年内到期非流动

负债

0.00 280,600,000.00 -100.00%

主要是偿还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所致

长期借款

380,000,000.00 100,000,000.00 280.00%

主要是本期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3,222,367.44 1,512,452.04 113.06%

主要是母公司高新企业优惠政策到期

，

所得税税率变动所致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30,807,076.08 -14,302,836.38

不适用 主要是汇率变动的影响所致

利润表项目

：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资产减值损失

23,401,121.60 54,674,395.25 -57.20%

主要是上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76,000.00 -1,619,743.55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股价变动

所致

营业外支出

13,242,604.60 7,728,204.34 71.35%

主要是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捐赠

等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7,117,227.81 88,040,226.81 -57.84%

主要是本期效益下降

，

当期所得税费用

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49,984,557.80 26,524,548.08 88.45%

主要是本期收到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

现金

462,627,038.70 282,847,663.60 63.56%

主要是本期收回到期投资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

到的现金

14,863,367.35 46,145,895.52 -67.79%

主要是本期到期结息的投资收益减少所

致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而收到的现金净

额

393,769.88 746,215.10 -47.23%

主要是本期处置长期资产收益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

785,104,723.29 250,815,330.73 213.02%

主要是本期支付购买江苏利宏硅材料有

限公司有机硅项目整体资产款项所致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53,475,645.87 444,490,000.00 -42.97%

主要是本期信托产品投资减少所致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

现金

3,617,534.40 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吸收其他股东投资所

致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

现金

1,542,858,538.24 916,171,983.29 68.40%

主要是本期公司借款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

、

利润和偿

付利息所支付的现

金

201,045,376.98 135,470,788.61 48.40%

主要是本期公司分配股利增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额

-10,450,426.03 -26,836,115.51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1年公司购买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正路集团贷款项目"信托产品

4,500万元，期限12个月，于2012年8月11日到期后未能收回本金4,500万元。

公司已委托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

行申请。 2012年8月28日，根据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浙金执民字(2012)第122

号]《执行裁定书》，已对正路集团有限公司用于贷款抵押担保的3,341.04平方

米的商业物业（原评估价值9,570万元）进行查封（至2014年8月27日，查封期

到期，因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债务已登记，不再单独查封）。 目前当地政府和法

院正在积极推进正路集团重整工作。因房产价值预计超过公司购买信托产品本

金，故估计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分别于2012年8月

25日、8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披露）

2、2014年6月6日， 公司下属工厂建德化工二厂收到余杭区人民法院的

《传票》和《起诉书》。《起诉书》认为：建德化工二厂将工厂的磷酸盐混合液交

由不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企业进行非法处置，涉嫌污染环境罪。?余杭区人

民法院于2014年7月17日和7月19日开庭审理此案。 化工二厂在法庭辩论过程

中进行辩护，认为磷酸盐混合液不属于危险废物，不是有毒、有害物质。 目前庭

审已结束，尚未判决。 本案可能对公司造成一定的影响。（分别于2014年6月10

日、7月19日、7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披露）

3、截止2013年底，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开化合成材料有限公司"高新技术

企业"认证到期，由于本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后，技术开发费的使用难以达到"高

新技术企业"所规定按销售收入3%的要求，故已主动撤回"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的申报，并将所得税率由15%恢复到25%；开化合成材料有限公司目前正在认

证之中，是否能通过认证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因素可能会对公司净利润产生影

响。

4、2013年7月10日，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四川阿坝州禧龙硅业有限公司因

所在的桃关工业园连降暴雨发生大规模的泥石流，导致公司受损停产（分别于

2013年7月13日、2014年1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目前，禧龙硅业已全面恢复生产。 该事

件受损正在保险理赔中，报告期内收到预赔款200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共收到

保险公司预赔款400万元。

3.3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公司2013年全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35,308,740.73元，

2014年因公司主导产品草甘膦价格下滑，有机硅行业持续低迷，产品盈利水平

下降。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4,402,556.86元，根

据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

末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仍将超过50%以上。

3.4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在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

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方面，自

2014年7月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 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

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金额产生

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厦门新安化

工有限责任

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杭州工商信

托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20,590,252.31 20,590,252.31

建德市新安

植保有限公

司

-108,000.00 108,000.00

沪千森工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14,880,000.00 14,880,000.00

新加成公司

-7,900,000.00 7,900,000.00

山东瀚霖生

物技术有限

公司

-21,000,000.00 21,000,000.00

合计

- -64,678,252.31 64,678,252.31

注：厦门新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7月21日已在工商局办理注销登

记。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季诚建

2014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596

证券简称：新安股份 编号

:

临

2014-036

号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四次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举行，于

2014年10月24日以传真、邮件或现场送达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应参加会

议的董事9人，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发出表决票9票，截止会

议通知确定的2014年10月29日中午12时止，共收到董事有效表决票9票。 经董

事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议案。

1、概述

根据财政部 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

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

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要求，公司拟于2014年

7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期初数相关项目及其金额做出

相应调整。

2、执行新会计准则对本公司的具体影响如下：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 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

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

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

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被投资单位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厦门新安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杭州工商信托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20,590,252.31 20,590,252.31 -20,590,252.31 20,590,252.31

建德市新安植保有限公

司

-108,000.00 108,000.00 -108,000.00 108,000.00

沪千森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4,880,000.00 14,880,000.00 -14,880,000.00 14,880,000.00

新加成公司

-7,900,000.00 7,900,000.00 -7,900,000.00 7,900,000.00

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21,000,000.00 21,000,000.00 -21,000,000.00 21,000,000.00

合计

-64,678,252.31 64,678,252.31 -64,478,252.31 64,478,252.31

注：厦门新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7月21日已在工商局办理注销登

记。

执行上述会计准则，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

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

不产生任何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

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

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

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已按

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新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

财务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执行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独立

意见：

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制度的规定，对公司涉及的业务核算进行了追

溯调整。 执行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执行 2014�年新颁布的

相关企业会计准则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

公司按照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执行。

特此公告。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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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三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三次监事会于2014年10� 月24日以

邮件、传真及专人送达方式发出通知,于2014年10月29日上午在本公司六楼会

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 实到监事3�人, 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长应天根先

生主持,会 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1、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

3、没有发现参与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二、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执行 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议

案。

公司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会计准则的具体准则要求

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新会计准则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

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按照 2014�年新颁

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执行。

上述二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均为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10月30日

厦 门 钨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浙江新安化工 集团股 份有限 公 司


